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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1. 一般事項

本公司根據已修訂之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在百慕達註冊成立為一間獲豁免之有限責任公

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而各主要附屬及聯營公司之主要業務之詳情分別列載於財務報表附

註17及18。

2. 採納經修訂及新增的會計實務準則

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採納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會計師公會」）頒佈之經修訂及新增會計實

務準則（「會計準則」）。

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 ： 財務報表之呈列

會計準則第11號（經修訂 ) ： 外幣折算

會計準則第15號（經修訂 ) ： 現金流量表

會計準則第34號 ： 僱員福利

採納該等會計準則對本會計年度或過往會計年度之業績並無重大影響，據此毋須作出上年度

調整。

a) 權益變動表

根據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呈列已確認損益表之要求改為呈列權益變動表。

b) 外幣折算

會計準則第11號（經修訂）之主要修訂為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本集團於香港以外業務之

收益表須以期內之平均匯率而非結算日之匯率而進行折算。此項會計政策之變動對本會

計年度及過往會計年度之業績並無重大影響。

c) 現金流量表

會計準則第15號（經修訂），現金流量已按經營、投資及融資活動劃分，而海外業務之現

金流量按當日之匯率而非結算日之匯率進行折算。

d) 僱員福利

會計準則第34號規定僱員福利之會計處理及披露事宜。採納此項會計準則對本會計年內

及過往會計年度之業績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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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 零 零 三 年 年 報

2. 採納經修訂及新增的會計實務準則（續）

比較數字乃經重新分類，以符合已採納經修訂的會計準則之呈報方式。

3. 主要會計政策

此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會計師公會頒布之會計準則以及香港公司法的

披露規則而編製。此財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常規並就投資物業及證券投資重估作出修改後

編製。編製此財務報表所採納之主要會計政策列載如下：

a) 綜合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每年截至三月三十一日之財務報表。

年內收購或出售之附屬公司之業績由收購生效當日起計入綜合收益表或在綜合收益表計

至出售生效當日為止。

所有本集團公司間之重大交易及結餘已於綜合財務報表內予以對銷。

b) 商譽及負商譽  （資本儲備）

合併所產生之商譽及負商譽（資本儲備），指收購代價超逾或低於本集團於收購附屬公司、

聯營公司或共同控制企業當日所佔可分開之淨資產之公平價值之數額。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後因收購而產生的商譽及資本儲備會資本化，並根據其可使用年

期（平均二十年）以直線法進行攤銷。因收購一間聯營公司或一間共同控制企業而產生之

商譽，將計入該聯營公司或該共同控制企業之賬面值。收購一間附屬公司產生之商譽，

乃另行於資產負債表內列賬。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後由收購一間附屬公司而產生之負

商譽，乃以扣除非流動資產之形式呈列。並將按分析所產生結餘之情況轉撥至收益表。

因收購一間聯營公司或一間共同控制企業而產生之負商譽，乃從該聯營公司或該共同控

制企業之賬面值中扣除。現時，負商譽將按二十年之期限轉撥至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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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b) 商譽及負商譽  （資本儲備）（續）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前收購時產生之商譽及資本儲備仍在儲備列賬。商譽將於出售有

關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共同控制企業時或釐訂商譽有所減值時，於收益表中支銷。資

本儲備已就所購入之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共同控制企業之非貨幣資產作分配，並按有

關資產變現情況而變現。倘未能合理確定分配資本儲備予有關資產之情況下，則有關儲

備乃在不超過其可使用年期內有系統地轉撥。倘未於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共同控

制企業時，任何之前未變現之資本儲備，已計入計算出售之盈虧內。

c)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

附屬公司指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其財務及營運政策，可從其業務中獲得利益的公司。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按成本減任何減值虧損列入本公司之資產負債表。在本公司收取附屬

公司股息之權利確定後，本公司確認該等股息。

d)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聯營公司指本集團能從參與其有關財務及營運政策決定時發揮重大影響力之企業。

綜合收益表包括本年度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自收購後業績。在綜合資產負債表內，於聯

營公司之權益乃按本集團應佔該聯營公司之資產淨值扣除任何減值虧損入賬。

e) 合約性合營企業

合約性合營企業乃由本集團與一名或以上之其他人士成立之企業，合營夥伴之權利及責

任由合約管轄。倘本集團因擁有合營企業逾50%權益，並能管轄及控制其財務及營運政

策及其董事會，該合營企業實際被視為附屬公司及列作附屬公司。

f) 證券投資

所有投資（除了到期的債券以外）歸類為投資證券及其他投資。

i) 投資證券

投資證券乃按成本減任何非短暫性減值虧損列賬。個別投資項目之賬面值已於各結

算日經審閱以評估其公平價值是否減至低於賬面值。倘發生非暫時性減值，則該等

證券之賬面值應減少至其公平價值。減值於收益表內確認為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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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 零 零 三 年 年 報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f) 證券投資（續）

ii) 其他投資

其他投資以公平價值列賬。於各結算日，其他投資公平價值之變動所產生之未變現

收益或虧損淨額已於收益表內確認。出售其他投資之溢利或虧損（即銷售所得款項

淨額與賬面值之差額）已於產生時在收益表內確認。

g) 收益確認

貨品銷售收益已於轉移擁有權風險及回報時予以確認，且一般配合貨品付運予客戶及擁

有權移交之時間。

服務收益乃於提供服務時確認。

來自經營租賃之物業租金收入按相關租期以直線法確認。

證券投資股息收入於確定股東可收取所派股息之權利時確認。

利息收入根據未償還本金額及適用利率按時間分配基準計算。

h) 固定資產及折舊與攤銷

固定資產（投資物業除外）乃以成本或估值減累計折舊及攤銷以及累計減值虧損列賬。資

產成本包括其買價及任何將資產達致現行運作狀況及將其運至可供使用之現行地點所需

之直接應計費用。倘有關開支明確地提高使用固定資產之日後預期經濟收益，則該等開

支將資本化，作為固定資產之額外成本。令固定資產回復正常運作狀況之成本於收益表

中扣除。固定資產之賬面值定期被審閱而評估其可收回款項是否低於其賬面值。預期將

來之現金流量未有折現以釐定可收回款項。因出售或停用資產而產生之損益，按出售所

得款項與該資產之賬面值之差額釐定，並在收益表內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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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h) 固定資產及折舊與攤銷（續）

本集團若干租賃物業於一九九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價值已由獨立專業估值師威格斯（香港）

有限公司以公開市值基準重估。由於可根據會計師公會頒布之會計準則第17號「物業、廠

房及設備」第80段之過渡安排，毋須定期重估本集團之租賃物業，因此，不會為此等物業

進行進一步之重估。資產重估產生之賬面淨額遞減值部份（其超過該資產因以往重估保留

於其他物業重估儲備的重估盈餘部份，如有），則於收益表內扣除。倘資產出售或停用時，

有關仍未於過往年度轉入累計虧損之重估盈餘，將會直接轉入累計虧損賬內。

固定資產（投資物業除外）以其可折舊款額按其估計可使用年期以直線法計算折舊及攤銷

撥備，有關之折舊及攤銷年率如下：

租賃土地 2%或按租約餘下年期（以較短者為準）

樓宇 2－4%

傢具及裝置 15－20%

租賃物業裝修 5－50%

機器及設備 20－50%

汽車 20%

i) 投資物業

投資物業指建築工程及發展經已完成之土地及樓宇及基於其投資潛力而持有，其租金收

入均按公平原則磋商。

投資物業根據獨立外部專業估值師每年所作之估值，以公開市值入賬。因評估投資物業

而產生之任何盈餘或虧損會撥入投資物業重估儲備，或從中扣除，除非該儲備之餘額按

投資組合基礎不足以彌補虧損，在此種情況下，超過投資物業重估儲備餘額之虧損，從

收益表內扣除。倘先前從收益表中扣除之一項虧損，事後出現重估盈餘，則該盈餘撥入

收益表至之前扣減之幅度。

出售投資物業時，該物業所佔之物業重估儲備之有關部份轉入收益表，作為出售物業所

致損益之一部份。

投資物業將不予以折舊，除非其有關未屆滿租約年期為二十年或少於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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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 零 零 三 年 年 報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j) 電腦軟件

電腦軟件以初時成本計算，並根據其估計可使用年期（平均一年）以直線法進行攤銷。

k) 減值

於各結算日，本集團審閱其有形和無形資產的賬面值，以釐定那些資產是否已受到減值

虧損。如果資產可收回的款項估計低於其賬面值，則將該資產的賬面值減至其可收回款

項。減值虧損會立即確認為費用，除非有關資產根據另一會計標準以重估價入賬，在此

情況下，按該會計標準計算的減值虧損會作為重估價減少處理。

如果減值虧損事後撥回，資產的賬面值增加至其經修訂之估計可收回款項；但增加的賬

面值不能超過該資產於過往年度未確認減值虧損時的賬面值。減值虧損的撥回立即確認

為收入，除非有關資產根據另一會計標準以重估價入賬，在這情況下，按該會計標準撥

回的減值虧損會作為重估價增加處理。

l) 持作轉售物業

持作轉售物業以成本或賬面值及可變現淨值兩者中之較低者入賬。可變現淨值乃指估計

售價減銷售所需一切成本。

m) 可換股票據

除非可換股票據已實際進行兌換，否則概視作債項處理。在收益表中確認之可換股票據

之財務費用，包括就贖回而非兌換在結算日尚未償還之可換股票據時須予支付之溢價而

作出之準備。該項準備以直線法在可換股票據發行日期至贖回日期之期間內提撥。

n) 存貨

存貨以成本及可變現淨值兩者中之較低者入賬。成本以先進先出法計算，包括所有採購

成本、兌換成本及將存貨送至目前地點及狀況所產生之其他成本。可變現淨值乃指估計

售價減預期銷售及分銷所需之其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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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o) 外幣

以外幣計算之交易均按交易日之概約匯率折算為港元。以外幣計算之貨幣資產及負債則

按結算日之匯率折算為港元。因外幣交易而產生之收益及虧損均撥入收益表內處理。

於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海外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以外幣計算之收益表乃按該年度之平

均匯率折算為港元。海外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以外幣計算之資產負債表乃按結算日之匯

率折算為港元。一切因此而產生之匯兌差額均撥入外匯折算儲備處理。

p) 關連人士

倘本集團有能力直接或間接地控制另一方，或可在財務及經營決策上對另一方行使重大

影響力（反之亦然），或倘本集團與有關各方均共同受到控制或共同受到重大影響，則被

視為有關連人士。

q) 應收貿易賬款

本公司已就應收貿易賬款提撥至其認為呆壞程度之準備。資產負債表內之應收貿易賬款

已扣除上述撥備列賬。

r)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按成本值於資產負債表列賬。就綜合現金流量表而言，現金及現金等

值物包括手頭現金及存放於銀行之通知存款減銀行透支。

s) 稅項

稅項按該年度之業績並就毋須課稅或不獲寬減之項目作出調整後計算。就稅項而言，若

干收入及支出項目在稅務上及財務報表上於不同會計期間確定。如時差在稅務上之影響

有可能在可見將來確定為稅項負債或資產，則在財務報表中之遞延稅項中確認及以負債

法計算。



33

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 零 零 三 年 年 報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t) 經營租約

根據經營租約應收（應付）之租金以直線法按租約年期計入收益表中（從收益表中扣除）。

u) 僱員福利

(i) 退休福利成本

按香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應付的強制性公積金供款於收益表中扣除。供款乃扣

減於符合獲取全部供款資格前退出計劃之僱員所沒收之僱主自願供款。該計劃之資

產與本集團之資產分開並獨立持有。

(ii) 購股權

由授讓人處收取的名義收入作為授讓人接受所授予的購股權代價，將確認為收入。

當購股權授出時，並無僱員福利成本。當購股權獲行使，股本將按所收款項而增加。

v) 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

或有負債乃指因過往事件而可能需要承擔責任，及其存在性只可於本集團不能確定之未

來事件出現或不出現時確定。其亦可為因過往事件而須承擔之現有責任，惟因預計經濟

資源流出之可能性不大或責任金額不能可靠地量度而不予確認。

或有負責並未確認，惟已披露於財務報表附註內。當預計資源流出之機會率改變以致資

源有可能流出，此時將予確認為準備。

或有資產乃指因過往事件而可能擁有之資產，及其存在性只可於本集團不能完全控制之

一或多件不能確定之未來事件出現或不出現時確定。

或有資產並未確認，惟將於資源流入之可能性存在時披露於財務報表附註內。當資源流

入可實質確定，資產將予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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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4. 營業額及其他收益

營業額即鐘錶銷售、投資證券、出租物業及提供程式設計服務之已收及應收之總款項，摘要
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鐘錶銷售 213,630 182,039
租金收入
投資物業 4,443 3,967
其他 615 570

5,058 4,537

投資證券 21,980 －
程式設計服務 4,928 2,784

245,596 189,360

其他收益
非短期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331 886
短期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626 1,420
持作轉售物業之增值所產生之盈餘 － 1,399
維修收入及其他 7,475 5,694

8,432 9,399

254,028 198,759

5. 分類資料

根據本集團之內部財務報告，本集團決定報告形式以業務分類為主而地區分類為次。

為配合管理需要，本集團將其經營業務編製及管理分為四個類別：鐘錶銷售、物業投資、投

資證券及程式設計服務。每一個分類按其所提供之產品及服務性質代表一個策略性業務單位，

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於不同市場。

每一個業務分類的主要業務如下：

鐘錶 －  鐘錶貿易及零售

物業投資 －  物業持有

投資證券 －  上市證券持有及交易

程式設計服務 －  合約軟件程式銷售及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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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 零 零 三 年 年 報

5. 分類資料（續）

i) 業務分類

按業務分類之分類資料詳情如下：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物業 程式

鐘錶銷售 相關業務 投資證券 設計服務 企業 對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  對外銷售 213,630 5,058 21,980 4,928 － － 245,596

－  內部銷售 － 135 － 36 － (171 ) －

213,630 5,193 21,980 4,964 － (171 ) 245,596

分類業績 (3,884 ) 3,805 (469 ) (6,022 ) 121 － (6,449 )

財務成本 (1,352 )

其他費用 (55 ) － － (30 ) (26,965 ) － (27,050 )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 － － (782 ) － － (782 )

除稅前虧損 (35,633 )

稅項 (240 )

除稅後虧損 (35,873 )

少數股東權益 3,580

本年度虧損淨額 (32,293 )

分類資產 121,196 48,586 5,799 2,354 72,008 － 249,943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 － － 1,963 － － 1,963

總資產 121,196 48,586 5,799 4,317 72,008 － 251,906

分類負債 45,235 4,403 116 726 73,753 － 124,233

摘錄自收益表及資產負債

表的其他分類資料：

資本開支 2,368 － － 38 31 － 2,437

折舊 3,231 275 － 374 206 － 4,086

已確認之投資證券減值虧損 － － － － 2,285 － 2,285

已確認之商譽減值虧損 － － － － 20,977 － 20,977

商譽攤銷 － － － 30 1,791 － 1,821

電腦軟件攤銷 － － － 70 － －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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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5. 分類資料（續）

i) 業務分類（續）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物業 程式

鐘錶銷售 相關業務 投資證券 設計服務 企業 對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  對外銷售 182,039 4,537 － 2,784 － － 189,360
－  內部銷售 － 135 － 487 － (622) －

182,039 4,672 － 3,271 － (622) 189,360

分類業績 5,391 3,858 (1,316) (4,307) (1,336) － 2,290

財務成本 (1,388)
其他費用 (61) (264) － (26) (1,604) － (1,955)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 － － (1,082) － － (1,082)

除稅前虧損 (2,135)
稅項 (179)

除稅後虧損 (2,314)
少數股東權益 2,466

本年度溢利淨額 152

分類資產 121,921 51,051 28,083 4,964 87,538 － 293,557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 － － 2,745 － － 2,745

總資產 121,921 51,051 28,083 7,709 87,538 － 296,302

分類負債 51,669 3,545 121 387 78,879 － 134,601

摘錄自收益表及資產負債

表的其他分類資料：

資本開支 4,010 151 － 945 7 － 5,113
折舊 4,759 365 － 265 237 － 5,626
已確認之租賃物業減值虧損 － 1,441 － － － － 1,441
商譽攤銷 － － － 26 1,567 － 1,593
電腦軟件攤銷 － － － 211 － －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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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 零 零 三 年 年 報

5. 分類資料（續）

ii) 地區分類

按地區分類之分類資料詳情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

（虧損） （虧損）

分類收入 貢獻 分類收入 貢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大陸，不包括香港 233,751 16 181,275 10,292

香港 3,274 (3,413) 3,711 (5,466)

其他 8,571 (3,052) 4,374 (2,536)

245,596 189,360

經營（虧損）溢利 (6,449) 2,290

分類資產的帳面值及添置固定資產按資產所在的地區分析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分類資產的 添置 分類資產的 添置

帳面值 固定資產 帳面值 固定資產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大陸，不包括香港 127,506 2,323 155,022 3,886

香港 43,878 106 84,546 991

新加坡 53,146 － 30,800 －

瑞士 22,112 － 17,623 28

其他 5,264 8 8,311 208

251,906 2,437 296,302 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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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6. 其他經營費用，淨額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呆壞賬撥備 3,944 1,554

持作轉售物業減值撥備 454 －

滯銷存貨撥備 8,685 4,635

重估證券投資之未變現虧損淨額 873 1,121

撥回呆壞賬撥備 (59) (696)

撥回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4,910) (6,409)

8,987 205

7. 財務成本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借貸及透支 1 5

可換股票據 379 379

其他借貸 － 32

380 416

可換股票據：

攤銷贖回溢價 972 972

借貸成本總額 1,352 1,388

8. 其他費用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確認之投資證券減值虧損  2,285 －

已確認之商譽減值虧損  20,977 －

已確認之租賃物業減值虧損  － 1,441

撇銷固定資產  55 64

商譽攤銷  1,821 1,593

一間附屬公司之外㶅儲備在清盤時轉到收益表 1,912 －

附屬公司清盤時所產生之溢利  － (1,143)

 27,050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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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 零 零 三 年 年 報

9.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計入及扣除以下各項：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入：

投資物業之總租金收入 4,443 3,967

其他之租金收入，已扣除零開支

（二零零二年：  零 ) 615 570

非短期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331 886

短期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626 1,420

出售證券投資－其他投資之總收益 649 －

上市證券股息 30 －

匯兌收益淨額 1,854 －

扣除：

核數師酬金 614 657

自置固定資產折舊 4,086 5,626

攤銷於

商譽 1,821 1,593

電腦軟件 70 211

已確認之租賃物業減值虧損 － 1,441

已確認之投資證券減值虧損 2,285 －

已確認之商譽減值虧損 20,977 －

撇銷固定資產虧損 55 64

匯兌虧損淨額 － 365

職員成本（未包括董事袍金及酬金）（附註10） 27,120 22,446

租賃物業之經營租約租金 19,781 15,152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已扣除零港元

（二零零二年：13,000港元）之沒收供款 431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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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10. 董事及僱員酬金

董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袍金：

執行董事 449 701

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 600 750

執行董事酬金

－薪金及實物利益 2,204 2,181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56 66

3,309 3,698

董事酬金介乎下列範圍：

董事數目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不多於1,000,000港元 4 5

1,000,001港元－1,500,000港元 2 －

1,500,001港元－2,000,000港元 － 1

6 6

除以上酬金外，若干董事擁有根據本公司之一九九七年購股權計劃授出之未行使購股權，見

於附註26。此等實物利益詳情於本董事會報告書「董事購買股份或債券之權利」一段披露。

基於本公司購股權欠缺現成市場之情況下，董事不能準確評估授予有關董事之購股權價值。

僱員

本年度五位最高薪人士包括兩位（二零零二年：兩位）董事，其酬金詳情載於上文。其餘三位

（二零零二年：三位）人士之年內酬金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及實物利益 2,567 2,146

表現獎勵款項 1,004 792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4 88

3,595 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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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 零 零 三 年 年 報

10. 董事及僱員酬金（續）

僱員（續）

三位（二零零二年：三位）人士之酬金介乎下列範圍：

僱員數目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不多於1,000,000港元 1 2

1,000,001港元－1,500,000港元 1 1

1,500,001港元－2,000,000港元 1 －

3 3

11. 稅項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支出包括：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其他

司法權區之稅項 240 179

由於本公司及其於香港經營之附屬公司於本回顧年度並無應課稅溢利，故本年度並無為香港

利得稅作出撥備。香港利得稅乃就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二零零二年：16%）之稅率

計算。

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按有關司法權區之適用稅率計算。

有關遞延稅項之詳情列載於財務報表附註24。

12. 本年度（虧損）溢利淨額

本年度本集團之虧損淨額32,293,000港元（二零零二年：溢利152,000港元）中，虧損3,183,000

港元（二零零二年：5,128,000港元）已在本公司之財務報表中處理。

13.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息（二零零二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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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14.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虧損）盈利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虧損）盈利 (32,293,000港元) 152,000港元

股份數目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加權平均股份數目 333,719,516 328,541,434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9.68港仙) 0.05港仙

回顧本年度及上年度，因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及可換股票據縱使獲全面行使亦不會對每股（虧損）

盈利有攤薄影響，因此並無披露回顧年內攤薄之每股虧損及上年度攤薄之每股盈利之比較數

字。

15. 無形資產

本集團

商譽 電腦軟件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及

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36,415 281 36,696

攤銷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 1,597 211 1,808

本年度撥備 1,821 70 1,891

已確認之減值虧損（附註） 20,977 － 20,977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24,395 281 24,676

賬面淨值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12,020 － 12,020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34,818 70 34,888

商譽及電腦軟件按其估計可使用年期攤銷。因收購產生之商譽及電腦軟件平均分別有二十年

及一年的預測年期。

附註： 董事會經計及（其中包括）現行不明朗及呆滯的經濟情況、資訊科技行業所面對之全球性困境及

以專業估值師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編製之估值報告後，於收益表內確認減值虧損約20,977,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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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 零 零 三 年 年 報

16. 固定資產

本集團

傢具及 租賃物業 機器及

投資物業 租賃物業 裝置 裝修 設備 汽車 總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或估值

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 36,608 18,336 4,944 7,516 4,945 224 72,573

外匯折算差額 － － － － 22 － 22

重新分類 2,431 (2,431 ) － － － － －

添置 － － 113 1,639 685 － 2,437

撇銷 － － (2 ) (718 ) (1,083 ) － (1,803 )

重估虧損 (1,295 ) － － － － － (1,295 )

重估對銷 (364 ) － － － － － (364 )

　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37,380 15,905 5,055 8,437 4,569 224 71,570

包括：

按成本 － 11,014 5,055 8,437 4,569 224 29,299

按估值－一九九五年 － 4,891 － － － － 4,891

按估值－二零零三年 37,380 － － － － － 37,380

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37,380 15,905 5,055 8,437 4,569 224 71,570

折舊及攤銷

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 － 9,383 4,696 4,258 3,260 78 21,675

外匯折算差額 － － － － 16 － 16

重新分類 364 (364 ) － － － － －

本年度撥備 － 195 90 2,834 922 45 4,086

攤銷對銷 － － (1 ) (672 ) (1,075 ) － (1,748 )

重估對銷 (364 ) － － － － － (364 )

　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 9,214 4,785 6,420 3,123 123 23,665

賬面淨值

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37,380 6,691 270 2,017 1,446 101 47,905

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36,608 8,953 248 3,258 1,685 146 50,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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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16. 固定資產（續）

於結算日，本集團之物業權益包括：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投資物業 租賃物業 投資物業 租賃物業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在香港按長期租賃持有之物業 13,030 1,535 14,900 1,601

在香港以外按中期租賃持有之物業 24,350 5,156 21,708 7,352

37,380 6,691 36,608 8,953

本集團之投資物業乃持作經營租賃之出租用途，並由獨立專業估值行戴德梁行有限公司於二

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按公開市場基準重估。

本集團位於香港以外地區賬面值28,741,000港元（二零零二年：28,296,000港元）之物業乃由出

任本集團信託人之其他人士名下登記。

倘該等先前重估之租賃物業以成本減累計折舊及累計減值虧損入賬，則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

十一日之賬面值為約1,249,000港元（二零零二年：1,301,000港元）。

17. 於附屬公司之權益

本公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股份，按成本 320,837 320,837

應收附屬公司款項 819,089 810,362

應付附屬公司款項 (3,721) (3,614)

1,136,205 1,127,585

減值撥備 (826,845) (826,845)

309,360 30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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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 零 零 三 年 年 報

17. 於附屬公司之權益（續）

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主要附屬公司詳情如下：

實繳

註冊或 已發行 本公司所持已

成立地點／ 普通股本／ 發行股本／註冊資本

附屬公司名稱 經營地點 註冊資本 面值之百分比 主要業務

直接 間接

AC (Overseas)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 10,000港元 100% － 投資控股

冠亞企業有限公司 香港／中國 2港元 － 100% 投資控股

冠亞商業有限公司 香港 10,000港元 － 100% 投資控股

東莞冠亞企業有限 中國 6,500,000美元 － 100% 鐘錶貿易

公司（「DACEL」）

Juvenia Montres S.A. 瑞士 1,875,000瑞士法郎 － 100% 裝配及經銷

金錶及

寶石錶

名表城（香港） 香港 3,000,000港元 － 100% 鐘錶貿易

有限公司

冠亞商業貿易 香港 100港元 100% － 證券投資

有限公司

Asia Commercial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100% － 物業持有

Property Holdings 香港 及投資

Limited

Asia Commercial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100% － 證券投資

Investments 新加坡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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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17. 於附屬公司之權益（續）

實繳

註冊或 已發行 本公司所持已

成立地點／ 普通股本／ 發行股本／註冊資本

附屬公司名稱 經營地點 註冊資本 面值之百分比 主要業務

直接 間接

上海冠亞鐘表有限公司 中國 人民幣600,000元 － 100% 鐘錶零售

及貿易

KB Quest Holdings 英屬處女 150,000美元 － 54% 投資控股

 Limited 群島

香港知識庫軟件 香港 1,950,000港元 － 54% 銷售及

 有限公司 設計合約

軟件程式

DACEL乃於中國成立之中外合約性合營企業。董事認為，本集團有能力管轄及控制DACEL之

財務及營運政策及董事會。因此，本集團繼續將DACEL列為附屬公司。

董事認為，上列附屬公司乃重要影響本年度業績或本集團資產淨值，倘將所有其他附屬公司

之詳情一併列出，則會流於冗長。

於年終或年內任何時間，各附屬公司概無任何尚未償還之借貸資本。

18.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資產淨額 1,963 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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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 零 零 三 年 年 報

18.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續）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聯營公司之詳情如下：

本集團持有

註冊及 股份權益之

聯營公司名稱 經營地點 註冊資本 百分比 主要業務

上海復華知識庫軟件有限公司 中國 1,000,000美元 21% 出售及設計

電腦軟件及

相關顧問

服務

19. 證券投資－投資證券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股份

金冠錶鍊廠有限公司（「金冠」），按賬面值 (i) 2,285 2,285

冠亞商業鐘表有限公司（「冠亞鐘表」），

按成本 (ii) 1,500 1,500

會所債券 984 984

4,769 4,769

已確認之減值虧損 (2,285) －

減值撥備 (1,500) (1,500)

984 3,269

附註：

(i)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金冠之19%權益，金冠為一間在香港註冊成立之公司，
並從事製造錶鍊之業務。由於本集團對金冠並無重大之影響力，故於金冠之投資列作投資證券。

董事會經計及現行不明朗及呆滯之經濟狀況，非典型肺炎之全數影響仍有待確定，以及會計師公

會頒佈之會計準則第31號「資產減值」，於收益表內確認減值虧損約2,285,000港元。

(ii)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冠亞鐘表之15%權益，冠亞鐘表為一間在香港註冊成立
之公司。本集團對此公司並無任何影響力或／及控制權，而此公司仍在清盤中。於一九九九年度，

已全面撥備為數1,500,000港元之減值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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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20. 證券投資－其他投資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債務證券

－在海外上市 － 21,332 － －

股票證券

－在香港上市 1,770 1,980 － －

－在海外上市 4,024 4,687 － －

5,794 6,667 － －

5,794 27,999 － －

2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項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由到貨收款至90天之信貸期。於結算日，包括在本集團之貿易及其他應

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項內的應收貿易賬款13,467,000港元（二零零二年：13,783,000港元）之

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即期至90日 12,844 13,728

91至180日 156 21

180日以上 467 34

13,467 13,783

其他應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項 9,589 10,770

23,056 24,553

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任何應收貿易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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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 零 零 三 年 年 報

22.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於結算日，計入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內之應付貿易賬款10,676,000港元（二零零二

年：17,620,000港元）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即期至90日 9,511 17,106

91至180日 598 10

180日以上 567 504

10,676 17,620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42,525 46,701

53,201 64,321

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任何應付貿易賬款。

23. 可換股票據

本集團

及本公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1,800,000瑞士法郎於二零一零年到期之

年息7/8%可換股票據（「票據」）面值 61,912 61,912

贖回溢價 5,993 5,021

應計利息 1,711 1,874

於年內支付之利息 (541) (542)

69,075 68,265

根據原來之票據協議（已由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生效之票據延期償付作出修訂），票據持有

人有權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三日或之前隨時按每股8.6港元之換股價（可予調整）將全部或部

份票據轉換為本公司股份。票據自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起至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包

括該日）之五年內免付利息，票據之利率自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三日起計九年內之年息為0.875%。

票據在修訂後之期間計提利息，以便在每個會計期間內，產生穩定之定期費用。票據獲轉換

時所予發行之股份數目將為票據之本金額（以5.2468港元兌1.00瑞士法郎之固定匯率兌換為港

元）除以換股價所得之數。因票據獲轉換而發行之股份於各方面均與於轉換當日已發行之股份

享有同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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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23. 可換股票據（續）

票據持有人亦獲授一項選擇權，使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按票據本金額117.375%

之贖回價連同計至贖回當日之利息，以按1.00瑞士法郎兌0.67933美元之固定匯率計算之美元

贖回任何票據。

倘本公司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收市價（按當時兌換率換算為美元後）連續三十個

交易日均為換股價之130%或以上，則本公司有權在向票據之財務顧問發出不少於三十日但不

多於六十日之通知之情況下，按面值（連同計至贖回當日之利息）贖回所有（而非僅部份）票據。

24. 遞延稅項

本集團並未就一項由稅務虧損可用作抵銷將來溢利所致估計約達57,0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

58,000,000港元）之潛在遞延稅項資產而於財務報表中確認，乃由於仍未確定該稅項虧損於可

見將來會獲得使用。

重估本集團投資及租賃物業所產生之盈餘或虧損不會構成稅務上之時差，因為將來出售此等

物業之任何溢利或虧損毋須繳稅。

於回顧年內或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或本公司概無任何其他重大未

撥備遞延稅項。

25. 股本

股份數目 價值

千股 千港元

每股面值1港元普通股份

法定股本：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及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400,000 4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及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333,719 333,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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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 零 零 三 年 年 報

26. 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五日通過之決議案而採納之一九九七年購股權計劃，已於二零

零零年九月十五日屆滿。本公司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十七章，採納另一

購股權計劃（「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本公司之股東已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日之特別股

東大會通過上述計劃。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之詳情已根據上市規則，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三

十日本公司發出之通函內詳述。

以下乃該兩項購股權計劃之重點撮要（就一九九七年購股權計劃而言，以下只列出適用於未行

使購股權之條款）：

一九九七年購股權計劃

一九九七年購股權計劃乃為獎勵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之任何執行董事或全職僱員（「合資

格僱員」）而設。

根據該計劃發行之股份最高數目，不可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10%（但不包括根據該計劃不

時發行之股份）。任何合資格僱員於購股權獲授予的股份數目不得超過根據該計劃已發行及可

發行之股份總數之25%。

授予執行董事之購股權可由接納購股權當日開始至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五日起計十年內之任何

時間行使。授予全職僱員之購股權可由接納購股權當日起計兩年後開始至一九九七年九月十

五日起計十年內之任何時間行使。

行使價由本公司之董事會決定，並相當於股份面值與授出購股權日期前五個交易日本公司股

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平均收市價之80%中之較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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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26. 購股權計劃（續）

一九九七年購股權計劃（續）

按照上市規則第17.07條，根據一九九七年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之詳情載列如下：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

一日及二零零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持有

之購股權數目 行使價 授出日期 行使期

1. 董事

梁仲平 3,000,000 1.00港元 24/09/1997 24/09/1997－

14/09/2007

沈培英 3,000,000 1.00港元 24/09/1997 24/09/1997－

14/09/2007

2. 持續聘用合約僱員 1,400,000 1.00港元 24/09/1997 24/09/1999－

14/09/2007

7,400,000

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內，概無授出、行使、作廢或註銷任何購股權。

董事會認為，考慮到多項對計算購股權價值至為重要之變數尚未釐定，對根據任何購股權定

價模式授出之購股權進行估值對股東而言並不恰當及無意義。

授出之購股權可根據個別授出文件所載之條款及限制行使。

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

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之目的乃鼓勵合資格承授人致力為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之利益提升本

公司及其股份之價值。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的合資格承授人指(i)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或任

何聯屬公司的任何僱員包括主管及董事或任何與業務有關之顧問、代理人、代表或顧問；或

(ii)向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或任何聯屬公司提供貨物或服務之任何供應商、代理商或顧問；

或 (iii)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或任何聯屬公司之任何客戶；或 (iv)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或任何

聯屬公司之業務盟友或合資企業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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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 零 零 三 年 年 報

26. 購股權計劃（續）

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續）

因根據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計劃）授出之所有購股權獲行使而可予發行

之股份總數，最多不得超逾於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採納之日已發行股份之10%（「計劃授權

上限」），惟本公司可於本公司董事會認為適當情況下尋求股東批准修訂計劃授權上限，因行

使根據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計劃）將予授出之所有購股權而可予發行之

股份數目，最多不得超逾於本公司股東批准修訂該上限之日已發行股份之10%。之前根據二

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計劃授出之購股權（包括尚未行使、已作廢及根據二零

零二年購股權計劃或本公司任何其他計劃之條款作註銷論或已根據上述計劃行使之購股權）將

不會列入經修訂上限內。儘管本段前文所述者，根據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

他計劃）而授出但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因行使該批購股權後而發行之股份最高數目，不得超逾

本公司在任何時候的已發行股本之30%。於年報日，根據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及一九九七

年購股權計劃可予發行之股份為33,371,951股（佔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約10%。）

根據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及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因獲授購股權者行使其購股權（包括已行

使及未行使之購股權）所發行及將發行的股份總數於任何十二個月內，不得超逾本公司在任何

時候的已發行股本之1%。

購股權之可行使期為本公司董事會按其絕對酌情權釐定，惟購股權不可於其授出日期起計十

年後行使。在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之條文規限下，董事會可在其適當情況下在提出授予購

股權建議時絕對酌情規定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所載以外之任何有關條件（將於載有授出購股

權建議之函件內述明）包括（在不影響上述者之一般性情況下）持續符合資格之標準條件及達至

滿意表現。然而，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本身並無設立購股權行使前必須持有的最低期限。

購股權可於授出日期起計十四日內被接納，獲授人於接納時須支付名義代價合共1港元。購股

權之行使期乃由董事會釐定，惟不得超過授出日期起計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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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26. 購股權計劃（續）

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續）

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之任何特定購股權所涉及之認購價，乃董事會於有關購股權授出時全

權釐定之價格（須於載有授出購股權建議之函件內述明），惟認購價不得低於下列之較高者 (a)

股份之面值； (b)於董事會通過決議案批准授出購股權之日於香港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股份

之收市價；及 (c)於董事會通過決議案批准授出購股權之日前五個交易日於香港聯交所每日報

價表所報股份之平圴收市價。

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將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九日屆滿。

於結算日，自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採納以來，概無據此授出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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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 零 零 三 年 年 報

27. 儲備

本集團

投資物業 其他物業 外匯折算 累計

股份溢價 重估儲備 重估儲備 儲備 資本儲備 虧損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結餘 84 4,158 554 930 156,959 (337,038 ) (174,353 )

投資物業估值產生之虧絀 － (514 ) － － － － (514 )

重新分類 － (188 ) 188 － － － －

沖銷租賃物業之減值虧損撥備 － － (46 ) － － － (46 )

重估物業之超額折舊 － － (18 ) － － 18 －

折算香港以外業務之財務報表

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183 － － 183

於清盤時豁免一間附屬公司合併 － － － － 11 － 11

年內溢利 － － － － － 152 152

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結餘 84 3,456 678 1,113 156,970 (336,868 ) (174,567 )

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結餘 84 3,456 678 1,113 156,970 (336,868 ) (174,567 )

投資物業估值產生之虧絀 － (1,295 ) － － － － (1,295 )

重新分類 － 95 (95 ) － － － －

重估物業之超額折舊 － － (13 ) － － 13 －

折算香港以外業務之財務報表

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1,228 － － 1,228

於清盤時豁免一間附屬公司合併 － － － 1,912 － － 1,912

年內虧損 － － － － － (32,293 ) (32,293 )

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結餘 84 2,256 570 4,253 156,970 (369,148 ) (205,015 )

歸於：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84 2,256 570 4,249 156,970 (367,284 ) (203,155 )

聯營公司 － － － 4 － (1,864 ) (1,860 )

84 2,256 570 4,253 156,970 (369,148 ) (205,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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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27. 儲備（續）

本公司

股份溢價 累計虧損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結餘 84 (86,335) (86,251)

年內虧損（附註12） － (5,128) (5,128)

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結餘 84 (91,463) (91,379)

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結餘 84 (91,463) (91,379)

年內虧損（附註12） － (3,183) (3,183)

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結餘 84 (94,646) (94,562)

股份溢價之採用由已修訂之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第40條監管。本公司已設立資本儲備、

外匯折算儲備、投資物業重估儲備及其他物業重估儲備，並會根據收購產生之商譽及資本儲

備、外幣折算及重估投資物業及租賃物業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處理。

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可分派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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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 零 零 三 年 年 報

28. 除稅前虧損與已動用於經營業務之現金淨額對賬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 (35,633) (2,135)

非現金項目

－其他收入 － (1,399)

－其他經營費用，淨額 8,987 205

－其他費用 27,050 1,955

－贖回可換股票據時之溢價攤銷 972 972

非短期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331) (886)

短期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626) (1,420)

利息費用 380 416

折舊及攤銷 4,156 5,837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782 1,082

出售證券投資－其他投資之溢利 (649) －

上市證券股息 (30) －

營運資本變動前之經營溢利 5,058 4,627

存貨增加 (5,481) (25,249)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項增加 (1,558) (7,020)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減少）增加 (10,428) 16,236

預收租金減少 (52) (214)

已動用於營運之現金 (12,461) (11,620)

已收非短期銀行存款利息 239 377

已收短期銀行存款利息 645 1,468

已付銀行借貨及透支利息 (1) (5)

已繳之海外稅項 (246) (178)

已動用於經營業務之現金淨額 (11,824) (9,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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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29.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因收購一間附屬公司事項所產生的資產及負債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購所得之應佔資產淨額 － (6,182)

收購代價 － 42,000

商譽 － 35,818

因收購事項而產生之現金流入淨額分析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購入資產淨額：

商譽 － 593

少數股東所欠款項 － 792

固定資產 － 15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項 － 47

銀行結餘及現金 － 10,093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 (223)

稅項 － (5)

－ 11,448

減：歸於少數股東之權益 － (5,266)

－ 6,182

商譽 － 35,818

代價 － 42,000

支付方式：

發行股份 － 42,000

現金代價 － －

購入銀行結餘及現金 － 10,093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涉及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之現金流入淨額 － 10,093

該於二零零二年購入之附屬公司分別於本集團之營業額及經營虧損錄得2,784,000港元及4,303,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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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 零 零 三 年 年 報

30. 於附屬公司清盤時之現金流出淨額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之資產淨額：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項 － －

銀行結餘及現金 － －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 (1,154)

－ (1,154)

一間附屬公司於清盤時商譽撇銷之撥回 － 11

－ (1,143)

附屬公司清盤時所產生之溢利 － 1,143

－ －

支付方式：

已收現金代價 － －

31. 年內融資變動分析

股本及 可換股 少數股東

股份溢價 票據 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 291,803 67,456 －

於收購一間附屬公司時所發行的股份 42,000 － －

贖回溢價及應計利息 － 1,351 －

償還利息 － (542) －

少數股東注資 － － 538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 － 4,474

所佔外匯折算儲備 － － 3

所佔年內虧損 － － (2,466)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333,803 68,265 2,549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 333,803 68,265 2,549

贖回溢價及應計利息 － 1,351 －

償還利息 － (541) －

所佔年內虧損 － － (3,580)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333,803 69,075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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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32. 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

(a)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擁有以下或有負債：

(1) 本公司給予銀行11,0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11,000,000港元）之公司擔保，以取得

授予本集團之一般銀行信貸額。於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動

用銀行信貸額。

(2) 在一宗由Galmare Investment Limited （「Galmare」）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代

表自身及除執行董事以外之所有其他股東提出針對本公司及兩名執行董事之衍生訴

訟中，本公司為名義與訟人。Galmare正尋求一項聲明，表示收購事項並不符合本公

司或股東之最佳利益，亦尋求一項聲明表示上述執行董事不能視收購事項之先決條

件已獲遵行，以及對執行董事尋求損害賠償，及尋求其他合適的聲明或進一步的附

加補償。由於本公司僅為該等訴訟中一項衍生訴訟之名義與訟人之一方，本公司之

角色乃有限制，即於有關訴訟程序並無採取任何積極行動，而該等訴訟所取回之任

何損害賠償乃直接支付予本公司。根據日期為二零零二年一月四日之法庭頒令，本

公司獲授予一項許可，免除與訴訟有關之抗辯之提出及送達。董事會預計截至本報

告日期止有關訴訟並不會對本公司產生任何重大不利之財務影響。

倘該項訴訟出現任何重要進展或重大發展而影響股東之利益，董事會將在適當時候

刊登報章公佈通知股東。

除本文所披露者外，據董事所知，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涉及彼等認為屬任何重

大之訴訟、仲裁或索償，而就董事所知，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尚未了結或面臨

或被提出之重大訴訟或索償。

(b) 於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本集團完成出售其屬於中國大陸物業發展業務之湖景山莊

項目之權益（「該項出售」）。根據該項出售之原先協議（經補充協議修改），最高達76,500,000

港元之款項將根據取得非既得土地之土地使用權由完成日期起計十年內之時間表逐步給

予本集團旗下兩間附屬公司在其財務報表內作為收益處理計算。該項出售詳情在本公司

於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及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之通函內列載。倘有關該等非既

得土地之土地使用權未能獲得授出，則將不會確認上述款項。然而，本公司將於非既得

土地落成之日起計十年內密切監察發出該等土地使用權證過程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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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 零 零 三 年 年 報

33. 有關連人士交易及結餘

下列摘要為於年內及於年終與有關連人士之重大交易及結餘。

(1) 收入及費用項目的摘要

收入（費用）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前附屬公司之少數股東及董事之利息收入 129 442

上述前附屬公司之少數股東之應收利息之撥備 (129) (442)

銷售程式軟件及相關顧問服務予本公司之主要股東 － 991

(2) 本集團及本公司之資產負債表包括之上述款項如下：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訂金及預付款項 302 302 － －

上述交易依據得到有關人士同意的條款而達成。

34.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賬面值分別約13,03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14,900,000

港元）及1,535,000港元（二零零二年：1,601,000港元）之若干投資物業及租賃物業乃予以抵押，

以取得最多達11,000,000港元之一般銀行信貸額。

於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任何資產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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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35. 經營租賃安排

作為出租者

年內所得之物業租金收入為4,443,000港元（二零零二年：3,967,000港元）。所持有之物業已有

租客承諾租用，其租約協議包括支付擔保按金、並於1至9年期間屆滿或終止。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與租客訂立之租約在未來應收最低租約賬款總額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年內 3,671 3,892

於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6,605 8,257

於第五年後 1,738 3,128

12,014 15,277

作為承租者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安排租賃若干辦公室物業及零售分店。經磋商之物業租賃期限為6個月至

5年。若干零售分店的租金會以其該年度的收入來決定，並且若干零售分店的租金會以固定的

年率遞增。

於結算日，根據不可註銷之經營租約，本集團須按以下年期支付之未來最低租約應付賬款之

總額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年內 8,231 12,900

於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6,843 14,676

於第五年後 － 41

15,074 27,617

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經營租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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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 零 零 三 年 年 報

36. 退休福利計劃

本集團為所有香港合資格員工包括執行董事，設立一個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計劃。該強

積金計劃之資產與本集團之資產分開持有，由受托人以基金方式監管。

從綜合收益表中扣除強積金計劃的退休福利成本，相當於本集團按強積金計劃規則訂明的供

款率支付強積金計劃的供款。

在中國受僱之員工乃國家推行之退休計劃成員，該退休金計劃由中國政府管理。本集團須按

員工薪金之若干比例，就退休計劃作出供款。本集團在該退休計劃中之責任，僅為按計劃之

規定作出供款。

於年內本集團動用以削減供款之未即定利益為零。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可供日後削

減僱主供款之未即定利益約273,000港元（二零零二年：334,000港元）。

37.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乃經重新歸類，以符合本年度之呈報方式。


